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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读《笠翁曲话》札记 
张一帆 

作者赐稿 

- 

     

  李渔《闲情偶寄》中的“词曲部”和“演习部”，通常被后人称为《李笠

翁曲话》，它是我国古代戏曲理论中最系统、最全面论述戏曲创作和表演艺术

的一部理论著作（见《中国历代曲论释评》第 370 页）。读完《笠翁曲话》以

后，真有一种将其全部手抄一遍的想法，因为，从戏曲理论体系的创立和创新

以及对实践指导的角度而言，《笠翁曲话》真可谓字字珠玑。下面我想以札记

的形式，逐句、逐段、逐篇地表述阅读后的感想，而不是以自己的思路对其进

行所谓的系统归纳，因为《曲话》本身的论述顺序已经很系统了。感想多的篇

章，则多写一些，感想少的，就少写一些；再根据笠翁的戏曲理论联系一点如

今的戏曲现状，这样，这篇闲文就有实际的意义了。  

 

  《词曲部》  

  “结构第一”  

 

  笠翁十分重视戏曲创作的文学价值，并且细致、系统地总结戏曲创作的规

律，这是在他以前的戏曲理论家们所没有做过、或没有做系统的工作。但理论

界存在对李渔曲论评价过高而对《十种曲》评价过低的情况，谭帆先生认为，

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说法，“是因为把李渔的曲论和曲作置于不同的参照系之

中，即：以汤显祖到‘南洪北孔’这一系列来观照李渔的戏曲创作，而从古代

曲论缺乏体系性、完整性这一背景来评价李渔的戏曲理论。这两种评价实际都

不完全准确，如果从综合角度研究李渔，其实李渔的创作（甚至包括小说）与

其理论是处于同一层面的，即李渔的戏曲是一种追求轻松、圆通、规整的通俗

剧，而其曲论则是实现这种创作追求的实践技法理论。”（见《文艺研究》

2000 年第 1期）。这样的评价，应该说是不失公允的。  

  在这一部分中，笠翁指出“文章者，天下之公器，非我之所能私；是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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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，千古之定评，岂人之所能倒”，能看出笠翁为学甚为客观，具有民主科学

的精神，他认为“填词非末技，乃与史传诗文同源而异派者也”，把戏曲创作

提到与诗文同等的地位，也正因为他重视“填词”，才会把这个当时旁人认为

是“末技小道”的东西进行认真的思考、梳理、研究。《笠翁曲话》对指导戏

曲创作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和普遍性，就是置于一般文体的写作，也同样能够适

用。  

  对于结构第一的重要性，笠翁以生理（造物之赋形）与建筑（工师之建

宅）的比喻来说明，而词采和音律都是“似属可缓”的。  

  “戒讽刺”  

  这一小节中，笠翁提出，戏曲剧本中，不同人物生、旦、净、丑的行当设

置，体现了作者的好恶：“心之所善者，处以生旦之位，意之所怒者，变以净

丑之形。”  

  还提出对戏曲作者思想境界的要求：“传非文字之传，一念正气使传

也”，戏曲作者应该将“名不与身俱灭”作为自己的追求。笠翁认为，填词作

曲作为一种娱乐方式，将其仅仅作为宣传工具是不合适的，其内容有托名讽

刺、用笔杀人的本意就更是离开了制曲的创作精神，因此，他会在传奇之前加

一段“誓词”，力戒讽刺。当然，把戏曲的娱乐与讽刺两种功能截然割裂也完

全没有必要，应该说这取决于观众的市场需要，取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形势，

现在有的宣传部门片面强调写实，恐怕其实更多关注的也仅仅只是戏曲工具性

的教育功能。  

  “立主脑”  

  笠翁解释他自己提出的“主脑”，“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”，可以说是首

先阐述了现在通称“主题”的主脑的科学涵义，而“一人一事，即作传奇之主

脑也”，就是说作者立言之本意是为一人一事而设，现在的“主题”至多再提

炼一层，即这一人一事表现什么意思。没有主脑，“有如散金碎玉，以作零出

则可，谓之全本，则为断线之珠，无梁之屋，作者茫然无绪，观者寂然无

声”，至今的戏曲创作，仍有这种多中心的现象，虽然创作者认识不同，但如

果也经常造成“观者寂然无声”的结果的话，就不能不说是创作的缺陷，会使

得“有识梨园望之却走也”。  

  “脱窠臼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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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脱窠臼”既是对创作必须求新求变的要求，也是成功的诀窍。“取众剧

之所有，彼割一段，此割一段，合而成之，即是一种传奇，但耳所未闻之姓

名，从无目不经见之事实。”其实现在有很多所谓的新戏，都是如此，其

“新”只是说明其出现的时间靠后而已。  

  “密针线”  

  这一节中，笠翁强调，戏曲的情节前后要有照应铺垫，“顾前者，欲其照

映；顾后者，便于埋伏”，能够经得起推敲。王国维曾经指出元杂剧的情节前

后有很多漏洞和不近情理之处，其文学价值只在于“有意境而已”，而笠翁所

处的时代，对于当时的戏曲样式——传奇的戏剧性的要求，已经提高了一大

步，所以他认为“今日之传奇，事事皆逊于元人，独于埋伏照映外，胜彼一

筹”；由此谈到传奇与元曲在艺术上的借鉴问题，“既为词曲，立言必使人知

取法；若扭于世俗之见，谓事事当法元人，吾恐未得其瑜，先有其瑕”，这其

实也是论述了在继承优秀传统的问题上，不能食古不化，照抄照搬，而是吸收

当中的合理之处，“守其词中绳墨而已”。笠翁认为，“元人所长者，”只不

过是曲，而作为曲、白、关目具备的综合艺术——传奇，就必须要综合这三种

所长。  

  “减头绪”  

  “减头绪”和“立主脑”是相关的概念，立主脑必然减头绪，头绪减则必

然主脑立，“始终无二事，贯串只一人”。其实中国戏曲中意象化了的人物登

场，以四小卒代千军万马，点到为止，明白意思即可。老舍先生的话剧《茶

馆》中虽然人物众多，但主要人物由壮到老，贯穿全剧，次要人物父子一人扮

演，无关人物挥之即去，招之即来，目的只有一个：突出主线，便于观众理

解，用笠翁的话也可以说是便于“传”。  

  “戒荒唐”  

  正如笠翁在前面论述到的，创作的目的在于传世，那么应当在平淡中见功

夫，力戒荒唐。要达到这种境界，则必须深入生活，细致入微的观察，是来之

不易的。这一节中，笠翁还指出了放之文学艺术领域四海而皆准的真理：王道

本乎人情。“涉荒唐怪异者，当日即朽”，由此让我想到了建国以前，曾在南

方红极一时的以封神戏、济公戏为代表的大机关布景戏至今所以不传，笠翁其

实于数百年前已经明确指出了原因：没有本乎人情。对于目下的戏曲创作，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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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本乎人情，恐怕仍应该作为指导思想。“使人但赏极新极艳之词，而忘其为

极腐极陈之事”是笠翁认为“最上一乘”的境界。  

  “审虚实”  

  对于如何处理虚与实的问题，需要具体问题，具体分析，所以笠翁在题中

以“审”字明之。“实者，就事敷陈，不假造作，有根有据之谓也。虚者，空

中楼阁，随意构成，无影无形之谓也。”这是对“虚实”的概念界定。“传奇

无实，大半皆寓言耳。……但有一行可纪，则不必尽有其事，凡属孝亲所应有

者，悉取而加之。”这也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“杂取种种人，合成一个”。笠

翁提倡“虚则虚到底”，“实则实到底”，“若用一二古人作主，因无陪客，

幻设姓名以代之，则虚不似虚，实不成实”，当前对于一些以“戏说”为主要

方式的历史题材剧的批评，焦点也就多在于此。  

  “词采第二”  

  笠翁对以前剧本评价能体现他自己的艺术取向，他认为，《西厢》“全本

不懈，多瑜鲜瑕”；《琵琶》“得一胜而王，命也”；《荆》、《刘》、

《拜》、《杀》“全赖音律，文章一道置之不论可矣”。  

  “贵显浅”  

  这个命题的提出，仍是从观众角度出发，即作传奇之前，必须明确受众群

体，为之量体裁衣。“凡读传奇而有令人费解，或初阅不见其佳，深思后得其

意思所在者，便非绝妙好词”，新时期以来，创作了许多很具哲理性的戏曲剧

本，含义确实深刻了，可是票房效果并不见好，恐怕也都存在不够“显浅”的

问题。而在这个问题上，笠翁认为元曲是学习写作剧本的最佳范本。  

  “重机趣”  

  笠翁认为，凡事在于意象精神，一灵不灭，自然生机勃发，填词要有贯穿

如细笋藕丝般的灵气。“填词种子，要在性中带来”，强调了曲作者的悟性和

禀赋，其实这符合中国传统美学精神中“直观”、“妙悟”的特点，“机趣”

是从灵性中来的。  

  “戒浮泛”  

  “戒浮泛”与“贵显浅”是一对必须很好把握的矛盾，关键在于“宜从脚

色起见”，“常谈俗语，有当用于此者，有当用于彼者”，语言需要符合人物

的性格、身份，而情是曲中贯穿的主线，既是灵魂，又是能够作为与其他事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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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细致区别，也是笠翁认为容易把握的，要达到“说何人肖何人，议某事切某

事”，“总其大纲，则不出情景二字”，“舍景言情”，是“舍难就易”的。 

  “忌填塞”  

  笠翁再三强调传奇“贵浅不贵深”，十分重视戏曲演出的剧场效果，填塞

典故、脂粉、直书，就极其影响观看效果。“戏文做与读书人与不读书人同

看，又与不读书之妇人小儿同看”，这部分论述，其实已经初涉观众学的一些

内容了。这一节中，笠翁同意金圣叹的观点，即肯定《西厢》、《水浒》的文

学价值，也是亮明了自己的艺术取向，这在如今看来，这些古典文学作品的地

位不言而明，但在明末清初，对它们的重视则不得不算是一种独具的慧眼。  

  “音律第三”  

  笠翁认为填词与分股、限字、调声叶律的文体相比较而言，填词在操作上

的难度是极大的，能“布置得宜，安顿极妥”，便“千幸万幸”了，要顾得词

品和人情就更难了，所以“总诸体百家而论之，觉文字之难，未有过于填词

者。”关于在创作上的误区，笠翁以《南西厢》对《北西厢》的改编为例，指

出《南西厢》在对西厢故事的搬演推广上作了贡献，但在“词曲情文”上则没

能体现出原著的才情，是抑雅就俗的，所以“有如狗尾续貂”，丧失了原著的

精神，因此提出了自己的改编标准，也是词家所重的标准：宫调尽合、字格尽

符、声音尽叶。  

  对于名著的改编，笠翁持十分谨慎的态度，这对创作而言，是值得推崇

的，他认为“谁肯以千古不朽之名人，抑之使出时流下？彼文足以传世，业有

明征；我力足以降人，尚无实据。以无据敌有征，其败可立见也。”但是现在

大概是因为对剧本的需求太过迫切，所以动辄搬演、翻演名著，成果是丰富

了，实质能否保证就不得而知了。而对于不同审美层次的作品，要有区别对待

的态度，审美层次的高低并不一定等同于存在价值的有无，有一定的审美层

次，就有一定的存在价值，这一点在戏剧批评上是需要明确的，但要实事求是

地对剧作的审美层次和存在价值作出判断。  

  “恪守词韵”  

  这一节中，笠翁认为“合谱合韵方可言才”，说明他还是强调戏曲在词韵

上的规范性的，没有规矩，不成方圆，作为古代诗歌的一种形态，戏曲也不能

完全脱离这种形式规范，压韵既能体现动听的音乐性，又能便于表演者记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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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着主客观的审美意义。  

  “凛遵曲谱”  

  “束缚文人，而使有才不得自展者，曲谱是也。私厚词人，而使有才得以

独展者，亦曲谱是也”，这看似矛盾，实则辩证。传统也好，规范也好，毫无

疑问，是一种陷阱，但所谓创新者，必须经历落入陷阱——跳出陷阱的过程，

这个过程不可逾越，几可视为艺术规律，曲谱也正是这样一种有妙用的“陷

阱”。  

  在本节的结尾，笠翁写到对于制曲的出新“善恶在实，不在名也”，由此

句想到如今一些新剧目标榜自我“创新”、“突破”，宣传口径各显神通，其

实比之建国前的一些宣传语“环球第一”、“青衣须生泰斗”等等还有不及之

处，是否“创新”，是否“突破”，甚至是“善”是“恶”，在实不在名。  

  “鱼模当分”、“廉监当避”、“拗句难好”、“合韵易重”、“慎用上

声”、“少填入韵”“别解务头”  

  这几部分讲的是填词制曲的一些具体操作，“当”、“宜”、“难”、

“易”、“慎”、“少”等都是相对的用词，应该理解为针对初学者而发，并

非是绝对的金科玉律。用韵的合适优劣与否，直接影响到能否写出好句，关键

在于能否悦耳，是否上口。  

  “宾白第四”  

  针对“自来作传奇者，止重填词，视宾白为末着”的问题，笠翁特将宾白

专列出来论述。笠翁认为，“宾白一道，当与曲文等视”，宾白与曲词在艺术

上是起到相互促进的作用的，“文与文自相触发”。  

  “声务铿锵”  

  笠翁强调，“宾白之学，首务铿锵”，能“人人乐听”，始终是从表演角

度出发要求的。这一节中，他还十分幽默地解决了连用平仄而声欠铿锵的问

题，即“用一上声之字介乎其间，以之代平可，以之代去、入亦可。……两句

三句皆去声、入声，而间一上声之字，则其字明明是仄，而却似平，令人听之

不知其连用数仄者。”理论的价值在于能够便利地解决实际问题，笠翁指出这

一便利的方法后，自信地认为：“一传之后，则遍地金声，求一瓦缶之鸣而不

可得矣。”  

  “语求肖似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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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一节中，笠翁道出了自己以制曲为人生至乐的追求，可以在其中享受到

自由自在、为所欲为的欢乐。同时提出“肖似”的概念，目的是“勿使雷

同”，以生活的真实统一艺术的真实，而情感的真实是至关重要的，所以又强

调“欲代此一人立言，先宜代此一人立心。”  

  “词别繁简”  

  这里指出“作者只顾挥毫，并未设身处地，既以口代优人，复以耳当听

者，心口相维”，是不利于戏曲创作的，而自己则是“手则握笔，口却登场，

全以身代梨园，复以神魂四绕，考其关目，试其声音”，完全是以登场演出为

主要目的的。有人批评笠翁“填词既为填词，即当以词为主。宾白既名宾白，

明言白乃其宾，奈何反客为主”，并不承认宾白的地位，其实仍是以文学视角

和标准来衡量戏曲，这是当时无可避免、不必指责的局限，因为即使直到现

在，人们评价戏曲剧本仍有这种倾向。  

  这一节中，笠翁还从宾白创作谈到了一般文学创作都需要提倡的个性化规

律：“文字短长，视其个人之笔性。”笠翁对于宾白写作的重视，使得戏曲创

作者开始从单一的文学作者向全方位、全能的戏曲编导发展，从而提高了对戏

曲作者全能素质的要求。  

  “字分南北”  

  这节内容上强调的是“白随曲转”的问题，也可以说是方言与南北曲协调

的问题。京剧的字音曾经方言驳杂，在上个世纪之交逐步定型，谭鑫培即在规

范京剧字音上作出了京剧创始者的贡献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，也是实践了笠翁

“字分南北”的理论。  

  “文贵洁净”  

  笠翁说：“凡作传奇，当于开笔之初，以至脱稿之后，隔日一删，逾月一

改，始能淘沙得金，无瑕瑜互见之矣。”我认为这是艺术出精品的规律，艺术

作品创作完毕以后，没有时间的考验，不可能自命为“精品”。至于什么是洁

净，并不是以文字少多来定评的。  

  “意取尖新”、“少用方言”、“时防漏孔”  

  “意取尖新”与前面论述过的“重机趣”其实是一个道理，目的就是“移

人”，考虑的还是观众的接受，“少用方言”也是如此，但笠翁指的是当时通

行全国的传奇，如果现在各地方剧种也这样效法，就有些形而上学了，没有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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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，地方剧种的特色岂不是丧失无几，只剩声腔大源流而已。  

  “科诨第五”  

  笠翁把科诨定位在“养精益神”，作用是“驱睡魔”。  

  “戒淫亵”  

  在论述科诨问题上，笠翁第一步就强调了尺寸和技巧，遵循的实际上是

“哀而不伤，乐而不淫”的中和标准，也正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本人“风流

道学”的特点。  

  “忌俗恶”  

  笠翁曲话中对于“科诨之妙，在于近俗，而所忌者又在于太俗”这样辩证

的提法很多，且一般都举出实例来证明。  

  “重关系”  

  “于嬉笑诙谐之处，包含绝大文章，使忠孝节义之心得此愈显。”这几句

提到忠孝节义，不能简单地责之宣扬封建道德，而当意会为一种内在需要表达

的思想，不过是借忠孝节义举例而已。笠翁提到的简雍、东方朔插科打诨的典

故，都是“笑中有思索”的优秀范例，这也是科诨不易达到的较高境界。  

  “贵自然”  

  科诨也以自然为贵，而非矫揉造作的，“我本无心说笑话，谁知笑话逼人

来”，这源自中华传统审美习惯，戏曲创作也不能完全脱离这种民族文化审美

心理，否则会失去观众的承认。  

  “格局第六”  

  此处论及的是作剧的一般格式。其中“近日传奇，一味趋新，无论可变者

变，即断断当仍者，亦加改窜以示新奇。余谓文字之新奇，在中藏不在外貌，

在精液不在渣滓。”很有现实意义，用到对现在很多的“创新剧目”的评价

上，也十分贴切，艺术是否创新，不是贴一个“创新”的标签就行了，重形不

重意，艺术生命是不会长久的。  

  “家门”、“冲场”、“出脚色”、“小收煞”、“大收煞”  

  这一系列的程序是传奇创作的基本格式，正如笠翁所言，“传奇格局有一

定而不可移者，有可仍可改听人自为政者”，“遇情事变更，势难仍旧，不得

不通融兑换而用之”，不是必须墨守成规的。笠翁曲话虽名为“闲情偶寄”，

其实也处处在为同道的后学者十分热情地提供经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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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填词余论”  

  最后一段话中，“心之所至，笔亦至焉是人之所能为也。若夫笔之所至，

心亦至焉，则人不能尽主之矣。且有心不欲然，而笔使之然，若有鬼神主持其

间者，此等文字，尚可谓之意乎哉？”，从这里可以得到的启示是，过分推敲

词句与作家本意其实容易入歧，最终成为一种臆度。的确赏文有时在于意会，

而无一字可言，尤其是中国传统审美习惯受禅宗的影响很大，对文学艺术的体

会经常是“妙悟”而得。  

  《演习部》  

  “选剧第一”  

  在“词曲部”中，笠翁论述的主要是文学剧本创作方面的问题，因为戏曲

是综合性的艺术，除了文本价值以外，其更多的艺术性体现在舞台表演上，所

以，笠翁在“演习部”的第一节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填词之设，专为登场”，

开门见山地提出戏曲创作的目的性。为了实现能够“登场”的目的，需要按照

艺术的规律、科学的方法，训练出合格的演员，才能真正在舞台上表现出创作

者的意图来。因此，在“演习部”中，用今天的眼光看来，笠翁有很多论述涉

及到戏曲教育的若干问题，至今依然能使戏曲教育工作者从中得到有益的启

发。  

  在“选剧第一”的绪论部分，笠翁专门强调了“顾曲周郎”的作用。他认

为，“最有识见之客，亦作矮人观场，人言此本最佳，而辄随声附和，见单即

点，不问情理之有无，以致牛鬼蛇神，塞满氍毹之上。极长词赋之人，偏与文

章为难，明知此剧最好，但恐偶违时好，呼名即避，不顾才士之屈伸，遂使锦

篇绣帙，沉埋瓿瓮之间。”这样的情况是“尤可怪者”。笠翁并不把当时有的

戏曲演出艺术性低到“瓦缶雷鸣，金石绝响”的原因简单归到“歌者投胎之

误”和“优师指路之迷”上，而是认为这都是“顾曲周郎之过也”。用今天的

话讲，“顾曲周郎”就是内行的、懂得欣赏戏曲艺术的精英人士，他们欣赏戏

曲的趣味和态度，有时会对普通观众产生很大的影响，甚至是导向性的作用，

因此，笠翁态度坚决地认为，对于艺术性不高的戏曲作品，应该“使要津之

上，得一二风雅之人，凡见此等无情之剧，或弃而不点，或演不终篇，而斥之

使罢”，这样，才会“上有憎者，下必有甚焉者矣”，因为“观者求精，则演

者不敢浪习”。从这些论述中，我们不难看到，笠翁很重视观众对观剧后的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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馈，而且是有正确鉴别力的反馈，观众的需要就是戏曲演出的市场需要，但要

注意，必须是健康的市场需要才是戏曲演出应当顺应的。今天有不少有识之士

惊呼“戏剧理论批评的缺席”和原创剧目的实际不受欢迎时，让我们回过头来

看看笠翁当年对此类现象的看法，应该是能有所启发的，作为当代“顾曲周

郎”主体的戏剧理论批评工作者们，又是体现健康需要的观众主体，要明确自

己的任务和职责，要有“主持风雅”的责任感，客观地评价当代的、特别是原

创作品的艺术质量，在舆论上给予广大观众正确的审美情趣的引导，惟其如

此，“黄绢色丝之曲，外孙齑臼之词”的艺术精品才会“不求而至”，而不是

恐“违时好”的“随声附和”，那就有如“矮人观场”。  

  “别古今”  

  为了能够很好的“登场”，选好的剧本付排和教学是笠翁摆在第一位考虑

的。对于“古本”和“今本”的作用，笠翁认为要准确的对待，既不厚今薄

古，也不厚古薄今，而在教授歌童的时候，需要遵循“开手学戏，必宗古

本”、“旧曲既熟，必须间以新词”的先后步骤。在这一小节中，笠翁再次提

出了“欲使梨园风气丕变维新，必得一二缙绅长者，主持公道，俾词之佳者必

传，剧之陋者必黜”，这里的缙绅长者，和前面提到的顾曲周郎的责任实际是

一样的，都起到一种引导艺术风气的作用。  

  “剂冷热”  

  这一小节中“传奇无冷热，只怕不合人情”一语道出了抒情性是戏曲艺术

的一大特点，因而戏曲才能成其为“剧诗”。  

  “变调第二”  

  有关传奇的“变”的，笠翁提出了两点思想，第一是必须变，“变则新，

不变则腐；变则活，不变则板”，第二是如何变，“贵在仿佛大都”，有“天

然生动之趣”，这两点内容会使人很容易想起梅兰芳先生有关戏曲改革“移步

不换形”的思想，尽管“移步不换形”是梅先生多年从事戏曲创新实践的体

会，但在笠翁戏曲理论中还是能够发现惊人相似的论述，真可谓是“英雄所见

略同”。对于“旧剧”的态度，笠翁“喜”的是其形式的美观完善，“惧”的

是内容太过熟悉，其实观剧是一种见仁见智的主观审美行为，完全可以只挑想

看的看。  

  “缩长为短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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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对于戏曲演出的时间，笠翁认为，完全可以根据观众的生活和审美习惯灵

活掌握的，并在本节中提出了“缩长为短”的具体操作方法，即用对白和独白

的形式交代原本冗长拖沓的剧情，或是以演折子戏的方法，“不用全本”，或

是根据古本，编一些“稍稍扩充之”的“新剧”，介乎“全本”和“零出”之

间，我们似乎可以在这当中窥得今天舞台上仍然活跃的“本戏”、“连台本

戏”和“折子戏”的演出雏形。  

  “变旧成新”  

  把一个陈旧的剧本，通过一番拆洗，可以化腐朽为神奇，笠翁的原则是：

“易以新词，透入世情三味”，而实际的操作是以改科诨、宾白为切入口，对

老剧本拾遗补缺，这对我们当前整理和改造传统剧目，有着很好的启示，“女

娲氏炼石补天，天尚可补，况其他乎”，只是在于有没有“五色石”，由此可

见，笠翁是很赞成对戏曲乃至于文学创作的革新的，革新是否成功，关键在于

这种革新是锦上添花还是画蛇添足。  

  “授曲第三”  

  “解明曲意”  

  笠翁在这一节中指出的“欲唱好曲者，必先求明师讲明曲义，师或不解，

不妨转询文人，得其义而唱”，其实可以理解为是对演员文化素质的要求，不

解曲意，“一生唱此曲，而不知曲所言何事”，最后导致只能唱“口唱而心不

唱，口中有曲而面上、身上无曲”的“无情之曲”，这是不可能达到高水平的

艺术标准的，“变死音为活曲，化歌者为文人，只在能解二字”，演员的演唱

惟有“能解”，方能内外合一，这也可以说是初步涉及到了体验和表现的统一

问题。  

  “调熟字音”、“字忌模糊”、“曲分言和”、“锣鼓忌杂”、“吹合宜

低”  

  这几节中，笠翁还是在授曲的具体问题上提出了几点要求，其中根据反切

的理论基础，提出了字头、字尾、字腹的概念；举例说明锣鼓安排的正确位

置；以及明确了伴奏音乐与声乐的主次关系，这些问题既是初学者需要掌握的

要领，又是舞台演出时应该遵循的艺术规范。  

  “教白第四”  

  笠翁在“词曲部”中就特别重视宾白在加强戏剧性方面的关键作用，这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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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特别指出了宾白教学的难度，他认为，梨园之中，工说白者“百中仅可一

二”，与“十之必有二三”的善唱曲者相比，是少的可怜的，这样的人，“若

非本人自通文理，则其所传之师，乃一读书明理之人也”，所以笠翁也就特别

强调教授宾白之人，必须有很高的艺术水准。  

  “高低抑扬”、“缓急顿挫”  

  对于单一的句子诵读，正字为主，衬字为客，主高而扬，客低而抑，是笠

翁提出的念白原则，其实也就是现代语法语法重音与逻辑重音的概念。而长篇

大幅叙事之文，则需要“高低相错，缓急得宜”，字、词、句之间要有恰当的

对比关系，而不是“水平调”，也就是现在戏曲中的俗语“一道汤”。关于念

白注意高低抑扬和缓急顿挫的问题，在教学上，笠翁也提供了标注脚本的具体

方法，真是又有理论，又有操作，即便是现在应用，也十分方便。  

  “脱套第五”  

  去除陋习，即是脱离俗套，就是一种革新，文学史上的历次复古运动其实

都具有这样的特点，对戏曲而言，则不论是西子捧心，还是东施之颦，都是不

能雷同搬用的。  

  “衣冠恶习”  

  齐如山先生曾提出，国剧需要遵循四条艺术原则，其中之一就是“无动不

舞”，舞蹈动作在中国戏曲中的渊源由来已久，李笠翁处于明清之际，那时的

戏曲主要形态——传奇，歌舞也是其中的主要艺术表现形式，因而，传奇的舞

台服装也需要适合舞台上舞蹈表演的实际需要，所以笠翁才会认为，在“歌台

舞榭之上”的“妇人之服，贵在轻柔，而今日舞衣，其坚硬如盔甲，云肩大而

且厚，面夹两层之外……”这样的情况是“不可解者”，应该是“易以轻软之

衣”，并且明确表示，“予非能创新，但能复古”。历史往往是惊人的相似

的，如今的戏曲舞台上，这种服装上的“不可解者”仍然再度复活，有的新编

剧目，借用西方的经典传说，女主人公的服装不但“坚硬如盔甲”，不但“云

肩大而且厚，面夹两层之外”，连水袖都宽硕无比，自不必说整套服装的重量

了，穿着这样的演出服，还要要求演员载歌载舞的进行表演，简直是在考验演

员的武工基础，恐怕观众看了都会和演员一起捏把汗，这样的“复古”，就不

是创新了，而是在笠翁早就批判过的歧途上重蹈覆辙，成为一种新的“衣冠恶

习”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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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声音恶习”、“语言恶习”、“科诨恶习”  

  以上几节所反映的，都是在笠翁生活的年代，戏曲舞台上的各种不良的演

出陋习，这些陋习往往都是由于因循守旧、故步自封、以讹传讹，最终约定俗

成的原因造成的，笠翁所批判的这些恶习，都仍应该作为我们今天在舞台演出

时的警示。  

  小结：以札记的形式，逐字逐句地梳理阅读《笠翁曲话》的感受，尽量发

表自己个人的看法，而对于一些显而易见，且大家公认的问题没有一一赘述，

有些联系现状的想法也并不一定与相关的篇章有直接的联系，可以算是借题发

挥的。当然，逐字逐句，细则细矣，却难免有只见树木，不见森林的缺憾，好

在自己可以用吉光片羽这样的语词来藻饰每段札记中的所谓的“思想火花”。 

  总的来讲，李渔贯穿全篇的辩证思维和实践精神，以及能够推而广之、至

今可用的经验教训，都是值得现代人深刻总结的理论宝藏。今天的《点读〈笠

翁曲话〉札记》可能仅仅是在宝山边上拾到的一些瓦砾，将来还需要进一步地

靠近宝山，进一步地挖掘宝山，以期得到更多更大的收获。  

 

  注：全文所引有关《李笠翁曲话》的对应章节，均引自《中国历代曲论释

评》（民族出版社 2000 年 11 月版）第 367 页—465 页，文中不再一一作出说

明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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